	附件二：

扬州大学院级工会“模范教职工之家”验收考评细则

	验  收  考  评  具  体  内  容
	分值
	评  分  标  准
	自评分
	考评分

	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组织和发动教职工为本单位改革发展建功立业

（25分）
	1
	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有清晰的工作思路，有具体措施和安排。
	3
	无相关材料扣2分
	　
	　

	
	2
	配合党组织富有成效地开展教职工思想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。
	3
	未开展扣3分，有活动无材料扣1.5分
	　
	　

	
	3
	积极开展技能比赛、岗位练兵等活动，围绕本单位改革发展提合理化建议。每年度2次以上。
	5
	缺1次扣2.5分,有活动无材料每次扣1分
	　
	　

	
	4
	开展以职业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“三育人”工作，活动有特色、有创新。每年度2次以上。
	5
	缺1次扣2分，有活动无材料每次扣1分
	　
	　

	
	5
	二级教代会制度正常化。
	6
	未召开全扣;不正常扣3分;材料不完整，酌情扣分
	　
	　

	
	6
	积极参与和促进院务公开工作。
	3
	酌情扣分
	
	

	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，为教职工办实事、做好事、解难事

  （25分）              
	7
	工会负责人参与研究本单位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。
	3
	未参与扣3分
	　
	　

	
	8
	及时向党政领导反映并努力解决教职工普遍关心的热点、难点问题和合理要求。
	3
	酌情扣分
	　
	　

	
	9
	为教职工办实事、做好事、解难事有措施、有成效。每年度不少于3项。
	6
	缺1项扣2分，无成效每次扣2分,无记载每次扣2分
	　
	　

	
	10
	坚持教职工“婚、育、伤、病、亡、意外事故”六必访制度，及时办理互助金手续并送上门。
	6
	根据记录，酌情扣分
	　
	　

	
	11
	关心女教职工和青年教职工，按计划开展活动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。
	3
	酌情扣分
	　
	　

	
	12
	积极参与劳动关系协调和民事调解工作，工作有成效。
	4
	根据记载，酌情扣分
	　
	　

	开展文体活动，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  （15分）
	13
	定期组织教职工开展业余文化活动，每年度2次以上。
	5
	缺1次扣3分,有活动无材料每次扣1.5分
	　
	　

	
	14
	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，每年度2次以上，有计划，有措施，教职工参与率达60%以上。
	5
	缺1次扣3分，有活动无材料每次扣1.5分，参与率达不到要求扣2分
	　
	　

	
	15
	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校工会开展的各项活动，组织工作有成效。
	5
	缺1次扣1分，组织工作不力扣1分
	　
	　

	加强工会自身建设，提高工会工作整体水平（25分）
	16
	自觉坚持党的领导，向党政分管领导汇报工作每学期1次以上，争取党政对工会工作的支持。
	3
	缺1次，扣1.5分
	　
	　

	
	17
	定期召开工会委员会，每学期2次以上，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，会议有记录。
	3
	缺1次扣1分，缺记录每次扣1分
	　
	　

	
	18
	按期换届，班子团结，组织健全，工作有计划、有总结。每学期召开1次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。
	3
	班子不健全扣1分，无工作计划总结各扣1分，未召开会员大会扣1.5分
	　
	　

	
	19
	每月一次的工会活动日正常进行，内容丰富，教职工累计参与率达80%。
	2
	活动日不正常扣1分，教职工参与率低于80%扣1分
	　
	　

	
	20
	有预算并按预算使用经费，定期公布经费使用情况，无违规使用工会经费现象。
	3
	无经费预算扣1分，未定期公布经费使用情况扣1分，违规使用经费一次扣2分
	　
	　

	
	21
	按要求完成校工会布置的各项任务。
	3
	根据校工会记录，酌情扣分
	　
	　

	
	22
	积极宣传本单位工会工作，每年度向校工会报送信息不少于5篇，每年开展工会工作研讨。
	3
	缺1篇扣1分，未开展研讨扣1分
	　
	　

	
	23
	坚持开展院级工会评优工作。
	3
	未评选全扣，无民主程序扣2分
	　
	　

	
	24
	规章制度齐全，档案完整规范。
	2
	酌情扣分
	　
	　

	特色工作

（10分）
	25
	工会工作有创新，产生良好的影响或有推广、借鉴价值。
	10
	酌情扣分
	　
	　

	注：1、 25项二级指标如有一项自评或考评分为0，则不能申报或通过“模范教职工之家”考评验收。2、考评总分在90分以上为通过。








